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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462                              证券简称：华铭智能                         公告编号：2021-020 

上海华铭智能终端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年度报告摘要 

一、重要提示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

体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除下列董事外，其他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未亲自出席董事姓名 未亲自出席董事职务 未亲自出席会议原因 被委托人姓名 

上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本年度公司财务报告的审计意见为：标准的无保留意见。 

本报告期会计师事务所变更情况：公司本年度会计师事务所由变更为上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 适用 √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经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的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为：以 188,265,025.00 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1.5 元

（含税），送红股 0 股（含税），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转增 0 股。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华铭智能  股票代码 300462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蔡红梅  周利兵 

办公地址 上海市松江区茸梅路 895 号 上海市松江区茸梅路 895 号 

传真 021-57784383 021-57784383 

电话 021-57784382 021-57784382 

电子信箱 hmzn@hmmachine.com hmzn@hmmachine.com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报告期内公司并购北京聚利科技，以致主营业务增加了新的板块，①保持以华铭智能为主体的AFC系统集成及设备制造；②

聚利科技为主体的ETC相关板块。 

   （一）AFC系统业务 

    业务主体：上海华铭 

上海华铭是上海市高新技术企业，专业从事轨道交通、快速公交（BRT）等各个领域自动售检票系统终端设备的自主研

发、制造与销售，以及场馆、景点票务与门禁系统的系统集成、设备供货与技术服务。公司坚持自主研发核心技术，主动贴

近国内外客户的需求，紧密围绕多样化的市场新格局，在技术更新、业务优化、快速量产及性价比等方面赢得了市场综合竞

争优势，是国内主要的智能终端AFC系统集成商和设备制造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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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动售检票系统（简称AFC系统），是基于计算机、网络、自动化等科技手段，实现票务运营全过程的自动化系统。人

性化的界面设计，乘客操作更加便捷；全自动售检票，乘客快速通行；联网运行实时汇总运营统计、设备状态数据、控制设

备动作，运营管理更加科学。提供城市一卡通解决方案；提供手机NFC支付、支付宝快捷支付解决方案。 

自动售检票系统，简称AFC（AutoFareCollection）系统，是融计算机技术、信息收集和处理技术、机械制造技术于一

体的自动化售票、检票系统，具有很强的智能化功能，主要应用于轨道交通领域，并已扩展至BRT等其它公共交通、大型公

共场馆、旅游景区、智能楼宇等更多领域。目前国内城市轨道交通AFC系统共分为车票、车站终端设备、车站计算机系统、

线路中央计算机系统、清分系统五个层次，公司的主要产品为车站终端设备。 

(1)自动售票机，简称TVM，产品安装在车站非付费区内，用于出售轨道交通非接触式IC卡单程票，并可对储值票进行

充值。自动售票机具有引导乘客购票的相关操作说明和提示，配备触模屏、乘客显示器及运营状态显示器，用于显示各种信

息及设备运行状态。 

(2)自动检票机，简称AGM，该产品安装在车站付费区与非付费区之间，为旅客提供快速通过服务。检票机能接受非接

触式单程IC卡车票和储值票的自动检票。对于有效的车票检票机让乘客通行，出站检票机能对非接触式单程IC卡车票进行回

收。按功能可分为进站检票机、出站检票机和双向检票机三种。 

     (3)自动充值机，简称CVM，该产品设于车站非付费区，为旅客提供快速为公交卡充值服务，具有引导乘客充值的相关

操作说明和提示，配置触摸屏、乘客显示器，用于显示设备运行状态及充值记录。 

  

  （二）ETC业务板块 

    业务主体：聚利科技 

聚利科技多年来专注于DSRC技术在智能交通领域的应用开发、产品创新与推广，积极参与国家标准的制定和修订工作。

2007年交通部推出不停车收费国家标准（GB/T20851），聚利科技与交通部公路研究院合作承担完成ETC产品部分检测设备

的研发。国家标准推出后，聚利科技率先送检OBU和RSU产品，是首批通过交通部检测的三家企业之一。聚利科技ETC产品

具备有效抑制邻道干扰功能和OBU零唤醒功能，可有效解决电子收费系统中相邻车道信号干扰和OBU通讯错乱问题，从而

提高ETC产品稳定性与兼容性，保证电子标签以高稳定、无错乱比率通行收费车道。近年来，聚利科技加速在智能OBU、车

载前装OBU、相控阵天线等新技术的研发，相关技术及产品能够满足日益增长的ETC产品市场需求。服务于国家深化收费公

路制度改革、实现快捷不停车收费的政策，保证交通运输体系高质量发展。 

ETC是一种先进的道路通行系统，它利用微波（或红外、射频）技术，通过安装在ETC车道上的RSU与安装在车辆上的

OBU之间的专用短程通信，在不需要停车的情况下，自动完成收费处理全过程，真正实现无人值守，降低管理成本，提高

车辆通行效率。 

按照应用领域的不同，ETC可细分为高速公路电子不停车收费系统（高速公路ETC）、多车道自由流电子收费系统（多

车道自由流ETC）以及智能停车场收费系统（停车场ETC）。 

（1）车载电子标签（OBU）：OBU是智能交通中实现不停车收费的车载付费终端。OBU安装在车辆的前挡风玻璃内侧，

OBU内的IC卡通过与RSU进行无线数据交换，完成车辆与车道之间的通讯，实现不停车付费功能。 

    （2）路侧单元（RSU）：RSU是安装在ETC车道口，采用DSRC技术，与OBU进行通讯，实现车辆身份识别及扣费的装

置。RSU由读写天线和路侧控制器两个构件组成，路侧控制器和读写天线通过DSRC通讯接口连接。 

3、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1）近三年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追溯调整或重述原因 

会计差错更正 

单位：元 

 2020 年 
2019 年 

本年比上年增

减 
2018 年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调整前 调整后 

营业收入 
1,249,773,571.

27 

1,440,180,755.

33 

1,440,180,755.

33 
-13.22% 263,942,876.41 263,942,876.4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 
101,533,481.41 277,572,290.59 276,263,637.00 -63.25% 52,607,565.92 52,607,565.9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81,293,067.38 260,231,635.00 258,922,981.41 -68.60% 25,586,093.83 25,586,093.8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98,691,562.50 301,161,995.18 301,161,995.18 -132.77% 60,181,724.82 60,181,724.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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额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54 1.90 1.89 -71.43% 0.38 0.38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51 1.90 1.89 -73.02% 0.38 0.38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6.10% 31.73% 31.60% -25.50% 8.67% 8.67% 

 2020 年末 
2019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

末增减 
2018 年末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调整前 调整后 

资产总额 
2,657,215,330.

79 

3,179,684,072.

66 

3,238,905,885.

96 
-17.96% 885,788,890.66 885,788,890.6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

产 

1,683,045,949.

20 

1,591,850,107.

74 

1,590,541,454.

15 
5.82% 626,998,368.59 626,998,368.59 

会计政策变更的原因及会计差错更正的情况 

公司全资子公司北京聚利科技有限公司的研发费用存在列支错误且存在部分费用跨期情况，需要对 2019 年-2021 年年度财

务报表进行追溯调整。 

（2）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营业收入 284,728,157.32 365,844,034.17 310,547,360.66 288,654,019.1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41,856,856.28 82,111,179.32 64,517,030.34 -86,951,584.5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40,743,844.53 78,713,764.09 61,909,458.64 -100,073,999.8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26,360,332.37 -33,710,943.69 216,325,087.94 45,054,625.62 

上述财务指标或其加总数是否与公司已披露季度报告、半年度报告相关财务指标存在重大差异 

□ 是 √ 否  

4、股本及股东情况 

（1）普通股股东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

股股东总数 
19,076 

年度报告披露

日前一个月末

普通股股东总

数 

18,377 

报告期末表决

权恢复的优先

股股东总数 

0 

年度报告披露

日前一个月末

表决权恢复的

优先股股东总

数 

0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股份数

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张亮 境内自然人 28.37% 53,410,400 40,057,800   

韩智 境内自然人 11.20% 21,087,982 16,920,282 质押 14,644,197 

桂杰 境内自然人 4.01% 7,544,960 6,349,432 质押 4,444,603 

谢根方 境内自然人 2.54% 4,781,100 4,781,100   

张晓燕 境内自然人 2.52% 4,752,600 0   

北京亦庄互联

创业投资中心

（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

法人 
2.31% 4,351,865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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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永忠 境内自然人 1.00% 1,886,905 0   

张金兴 境内自然人 0.86% 1,621,000 0   

孙纯 境内自然人 0.85% 1,601,700 0   

孙福成 境内自然人 0.78% 1,470,183 1,307,236 质押 915,065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除张亮与张金兴为叔侄关系外，公司未知上述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上述股东不

存在一致行动人。 

（2）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3）以方框图形式披露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 

 

5、公司债券情况 

公司是否存在公开发行并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且在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未到期或到期未能全额兑付的公司债券 

参照披露 

（1）公司债券基本信息 

债券名称 债券简称 债券代码 发行日 到期日 债券余额（万元） 利率 

上海华铭智

能终端设备

股份有限公

司定向可转

换债券 

华铭定转 124002 2019 年 12 月 24 日 2025 年 12 月 23 日 10,000 0.50% 

上海华铭智

能终端设备

股份有限公

司定向可转

换债券 

华铭定 02 124014 2020 年 07 月 17 日 2026 年 07 月 16 日 12,000 0.30% 

（2）公司债券最新跟踪评级及评级变化情况 

不适用，公司定向可转债未安排评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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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截至报告期末公司近 2 年的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单位：万元 

项目 2020 年 2019 年 同期变动率 

资产负债率 36.62% 50.88% -14.26% 

EBITDA 全部债务比 70.08% 21.33% 48.75% 

利息保障倍数 10.26 199.22 -94.85% 

三、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报告期经营情况简介 

报告期内，受国家宏观经济环境未反转及新冠疫情的双重影响，对交运行业的基建进程产生不利影响，特别是上半年资金面

急剧紧缩，公司产生了极大经营压力，公司管理层相应调整了2020年经营计划，2020年是维稳的1年， 1）积极应对市场的

变化，稳定员工，做到不裁员、不降薪，以消化积余储备订单为主。2）加强有效内部管理，控制项目成本和经营成本的快

速上涨，加强集团公司层面的资源共享，保证以公司净利润为核心指标的竞争力：3）加强销售回款催收，本年度降低应收

款余额，降低坏账风险。4）逐步整合聚利科技，对接OA、ERP，在上市公司内控制度规范下，提高上市公司平台统一信息

化管理。 

   

1、报告内实现的经营业绩如下（剔除聚利科技因素）：1）、营业收入实现3亿元，较上年度略有下降，主要是受新冠影响，

国内如上海地铁15号线，南昌地铁3号线等开通验收不及预期；2）、完成利雅得、马来西亚等外销项目的生产及出口，整体

拉高了全年的毛利率至44.05%；3）、报告期实现归属于母公司净利润约4,800万（扣除计提超额奖励因素），较上年度基本

持平，4）、至报告期末在手储备订单约13亿元，本期主要承接了柳州公共交通配套二期、郑州6号线一期项目。 

    

2、本报告上市公司合并报表净利润为1.02亿元，其中：华铭智能净利润约为3,600万，聚利科技净利润1.83亿元，因无形资

产、存货评估增值摊销及计提聚利管理团队超额业绩奖励抵消合并报表利润表约1.17亿元。本报告期净利润较上年度下降

64.39%，主要系2019年度取消省道影响营业收入大幅增加，本报告期起红利逐步消退所致。 

    

3、本报告期上市公司净利润呈逐季减少，特别是第四季度呈大额亏损状态，主要原因是：1、受ETC政策红利影响，聚利科

技营业收入逐季减少，且至第四季度RSU单价较年初明显下降，毛利率下降，盈利性减弱；2、随着ETC业务的销售回款，

在四季度对2020年的售后安装费及产品技术服务费截止结算，造成第四季度销售费用大幅增加；3、下半年开始，配合整车

厂的厂验，前装市场研发费用及技术服务费持续投入，预期2021年度上半年将实现批量产出。 

 

报告期主要财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重大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1、资产负债表项目 

1）货币资金较年初下降43.24%%，主要系期末已购买未到期的理财产品增加及本年度经营现金流呈净支出。 

2）预付账款较年初大幅上涨213.18%，主要系本报告期末合肥、南昌AFC项目预付货款增加所致。 

3）存货较年初下降约30.08%，主要系子公司聚利科技年初发出商品本期验收确认收入所致。 

4）其他流动资产较年初大幅增加1590.06%，主要系本报告期末未交增值税红字重分类所致。 

5）长期股权投资较年初增加201.53%，主要系本报告期收购福建神威49%的股权所致。 

6）其他权益工具投资较年初增加151.5%，主要系本报告期参股苏州易程和东晗华铭。 

7）在建工程较年初增加44.15%，主要系本报告期聚利大厦继续投入。 

8）其他非流动资产较年初增加420.28%，主要系预付柳州华铭土地款与预付设备款所致。 

9）短期借款余额较年初大幅下降76.36%，主要系本报告期子公司聚利科技归还银行借款。 

10）应付票据较年初上涨67.29%，主要系报告期末已开具未到期的银行承兑票据。 

11）应付账款较年初下降73.34%，主要系本报告期聚利科技大量支付了货款所致。 

12）预收账款（合同负债）较年初大幅下降41.76%，主要系聚利科技预收货款本报告期确认收入所致。 

13）应交税费较年初大幅下降78.38%，主要系本报告期支付期初税款所致。 

14）其他应付款较年初大幅下降64.08%，主要系聚利科技本期支付期初应付技术服务费。。 

15）应付债券较年初增加120.11%，主要系本报告期非公开发行可转公司债券1.2亿元所致。  

16）递延收益较年初下降35.95%，主要系本报告期相关补贴验收确认损益。 

17）长期应付职工薪酬较上年度增加67.86%，系根据权责发生制原值计提聚利科技超额业绩奖励额。 

  

2、利润表项目 

1）营业收入和营业成本较上年度波动不大，但上年度合并聚利科技10-12月份数据，综合看营业收入整体出现下降，整体盈

利性减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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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税金及附加较上年度增加30.89%，主要系报告期内缴纳税额增加以致附加税额同步增加。 

3）研发费用较上年度大幅增加118.99%，主要系上年度合并聚利第四季度研发费用，综合看与上年度基本持平。 

4）财务费用较上年度增加3038.09%，主要系本报告期2.2亿可转换债券利息、聚利短期借款利息费用及汇率下浮引起的汇兑

损益亏损。 

5）投资收益较上年度发生额下降40.12%，主要系受理财收益下降及参股公司亏损权益调整所致。 

6）信用减值损失较上年度增加65.36%，主要系应收账款的平均账龄增加所致 

7）资产减值损失较上年度增加1986.44%，主要系本期计提存货跌价准备、商誉减值准备所致。 

8）营业外收入较上年度上升103.75%，主要系本报告期收到的与日常经营相关的政府补贴上升。 

 

3、现金流量表项目 

1）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支出9,869万元，较上年同期下降132.77%，主要系本报告期并购聚利科技支付上年度货款，

以致经营现金流为负。 

2）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支出11,530万元，主要系报告期收购福建神威49%股权支出、聚利大厦的持续投入及购买理

财产品新增所致。 

3）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支出4,690万元，主要系报告期受上市公司发行可转换债券募集1.2亿元，上市公司分红2800

万、聚利科技归还银行借款等影响。 

 

针对AFC系统集成及ETC产品市场环境的现状及公司业务模式和生产经营的特点，2021年度公司将继续加强市场开拓、新产

品研发、管理等全方面的优化，提高公司综合竞争力。 

 

2、报告期内主营业务是否存在重大变化 

□ 是 √ 否  

3、占公司主营业务收入或主营业务利润 10%以上的产品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产品名称 营业收入 营业利润 毛利率 
营业收入比上年

同期增减 

营业利润比上年

同期增减 

毛利率比上年同

期增减 

AFC 设备及相关

产品 
266,371,304.58 125,378,241.70 47.07% -8.19% 9.28% 7.53% 

ETC 设备及相关

产品 
946,168,075.43 200,774,346.89 47.55% -15.55% -24.41% -5.57% 

4、是否存在需要特别关注的经营季节性或周期性特征 

□ 是 √ 否  

5、报告期内营业收入、营业成本、归属于上市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总额或者构成较前一报告期发生

重大变化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6、面临退市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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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1、会计政策变更 

会计政策变更的内容和原因 审批程序 备注 

财政部于2017年7月5日颁布了《关于修订

印发<企业会计准则第14号—收入>的通

知》（财会[2017]22号），（以下简称新收

入准则）要求在境内外同时上市的企业以

及在境外上市并采用国际财务报告准则或

企业会计准则编制财务报表的企业，自

2018年1月1日起施行；其他境内上市企业，

自2020年1月1日起施行。 

公司于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

会议及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九次会

议审议通过《关于会计政策变更

的议案》。 

根据新旧准则转换的衔接规定，

公司自2020年1月1日执行新收入

准则，无需重述前期可比数，但

应当对首次执行该准则的累积影

响数调整期初留存收益及财务报

表其他相关项目金额。 

 

 

 
注：1、财政部于2017年7月5日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14号—收入（2017年修订）》（财会〔2017〕22号）（以下简称“新

收入准则”）。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于2020年4月27日决议通过，于2020年1月1日起开始执行前述新收入准则。 

 

2、新收入准则为规范与客户之间的合同产生的收入建立了新的收入确认模型。为执行新收入准则，企业重新评估主要合同

收入的确认和计量、核算和列报等方面。根据新收入准则的规定，选择仅对在2020年1月1日尚未完成的合同的累积影响数进

行调整，以及对于2020年1月1日之前发生的合同变更予以简化处理，即根据合同变更的最终安排，识别已履行的和尚未履行

的履约义务、确定交易价格以及在已履行的和尚未履行的履约义务之间分摊交易价格。首次执行的累积影响金额调整首次执

行当期期初（即2020年1月1日）的留存收益及财务报表其他相关项目金额，对可比期间信息不予调整。 

 

3、执行新收入准则的主要变化和影响如下： 

将因转让商品而预先收取客户的合同对价从“预收账款”项目变更为“合同负债”项目列报。 

企业为取得合同发生的增量成本预期能够收回的，应当作为合同取得成本确认为一项资产；但是该资产摊销期限不超过一年

的，可以在发生时计入当期损益。根据上述规定，销售佣金属于合同取得成本。在成本发生时应通过“合同取得成本”科目进

行核算，确认收入时再转入“销售费用”科目。 

（2）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全资子公司北京聚利科技有限公司的研发费用存在列支错误且存在部分费用跨期情况，需要对2019年-2020年年度财务

报表进行追溯调整。相关对费用、利润的影响详见本摘要二、公司基本情况-3、主要的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3）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1. 新增合并对象 

新增合并对象 增加理由 期末净资产 本期净利润 

华铭智能（香港）有限公司（注） 新设成立子公司 - - 

 
注：华铭智能（香港）有限公司成立于2020年4月7日，公司于2020年4月7日取得香港特别行政区公司注册处处长钟丽玲签发

的华铭智能（香港）有限公司《公司注册证明书》（编号：2929820）以及香港税务局颁发的《商业登记证》（登记证号码：

71742267-000-04-20-4，有效期：2020年 4月 7日至 2021年 4月 6日）。截至2020年12月31日，注册资本港币10000元，实收

资本0.00元。经营范围：AFC设备及零配件的销售、安装、维护，软硬件的系统集成和相关工程项目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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